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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761,573股；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09年1月20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日期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莱茵置业”、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于

2006 年 4 月 3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2、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其股改方案主要内容为： 

（1）资产置换 

第一大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莱茵达集团”）将其拥有的仪征莱茵达

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仪征公司”）44%股权、扬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扬州公

司”）16%股权与公司的无形资产─档口使用权（建筑面积为 4491.1718 平方米）进行置

换；在置换完成后十年内，莱茵达集团不转让或处置该档口使用权，并继续委托莱茵置

业经营和管理，所得收益全部归属莱茵置业所有。 

（2）股份对价 

非流通股股东共送出 10,100,875 股，截止 2006 年 4 月 1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每10股流



 

通股获付 2 股股份。 

（3）追加对价安排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若仪征公司和扬州公司出现下面情况，则莱茵达集团将

向流通股股东追送 500 万股莱茵置业股份，限追送一次。 

A、置换入的仪征公司 44%股权和扬州公司 16%股权合计所产生的经审计后净利润

在 2006 年低于 500 万元； 

B、上述两项股权 2007 年、2008 年两年经审计后合计净利润数低于 1300 万元，即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三年经审计后合计净利润数低于 1800 万元； 

C、若仪征公司和扬州公司 2006 年、2007 年或 2008 年财务报告经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 

追送股份对象为：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公司年度报告公告日后的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持有股份的高管人员及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公司董事会将在触发追

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执行承诺人的追送股份承诺。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 年 4 月 19 日。 

 

二、莱茵置业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1、承诺情况 

（1）法定承诺 

股权分置改革后，原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特别承诺 

第一大股东莱茵达集团和第二大股东南京蓝本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南京

蓝本”）特别承诺：其持有的莱茵置业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莱茵达集团另做出了有条件追送股份的承诺。 

2、承诺履行情况 

（1）法定承诺履行情况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在上述股份流通权受限期间内

锁定了相应的股份，使得非流通股股东在受限期间无法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或转让相应

的股份，从而确保其承诺的实现。 



 

（2）特别承诺履行情况 

莱茵达集团和南京蓝本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持有的莱茵置业限售股流通股没

有上市交易或转让。 

莱茵置业聘请了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仪征公司和扬州公司2006年财务报告进行

了单独审计。2007 年 2 月 11 日，辽宁天健会计事务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辽天会证审字[2007]48 号、辽天会证审字[2007]46 号）；同时出具了《关于莱茵达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追加对价安排中承诺事项的专项说明》（辽天会证核字

[2007]45 号），根据该《专项说明》，仪征公司审计后的 2006 年度净利润为-23,347.81 元，

扬州公司审计后的 2006 年度净利润为 32,331,431.00 元，仪征公司 44％股权和扬州公司

16％股权合计产生的 2006 年度净利润为 5,162,755.92 元。另 2006 年、2007 年仪征公司

和扬州公司财务报告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均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意见。上述情况表明：目前不存在触发追送股份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09年1月20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761，5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054%； 

3、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偿还代垫

股份数量

（股） 

本次上 

市数量 

（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股） 

1 莱茵达集团 244449862 65.9345 0 0 244449862 

2 南京蓝本 11149579 3.0073  +645052 0 11794631 

3 杨健 9075 0.002 -3993 5082 0 

4 柳继增 27225 0.007 -11979 15246 0 

5 文治喜 18150 0.005 -7986 10164 0 

6 李乃文 4538 0.001 -1997 2541 0 

7 刘明洋 13613 0.004 -5990 7623 0 

8 回君茗 13613 0.004 -5990 7623 0 

9 耿孟慧 13612 0.004 -5989 7623 0 

10 尚伟丽 27225 0.007 -11979 15246 0 

11 宋艳兰 13612 0.004 -5989 7623 0 

12 朱俊江 45375 0.012 -19965 25410 0 



 

13 由宝巨 90750 0.024 -39930 50820 0 

14 侯日辉 453750 0.122 -199650 254100 0 

15 葛业香 9075 0.002 -3993 5082 0 

16 刘恬 9075 0.002 -3993 5082 0 

17 张元贵 4537 0.001 -1996 2541 0 

18 孙濛 235600 0.064 -113088 122512 0 

19 赵杰 78533 0.021 -37696 40837 0 

20 郑铁泉 54973 0.015 -26387 28586 0 

21 韩艳华 78533 0.021 -37696 40837 0 

22 张敬生 39266 0.011 -18848 20418 0 

23 高品 39266 0.011 -18848 20418 0 

24 宋淑荣 39266 0.011 -18848 20418 0 

25 唐声振 87963 0.024 -42222 45741 0 

26 

其他 23 家持有限

售条件的原非流

通股股东 

7021201 1.89 0 0 7021201（注）

27 原部分高管持有 42768 0.01 0 0 42768 

合计 264070035 71.23 761573 263308462 

本次第四批限售流通股上市后，还有其他 23 家持有限售条件的原非流通股股东（第

三批限售流通股上市后没有偿还代垫股份的 35 家持有限售条件的原非流通股股东，经司

法确权后为 46 家股东）现持有 7,021,201 股，由于没有偿付南京蓝本所垫付的股份，也

没有取得南京蓝本的书面同意，目前仍不能上市流通。 

另：上表中的“一”代表原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偿还代垫股份的情况，“+”

代表收回代垫股份的情况。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4,070,035 71.23%    -761,573 -761,573 263,308,462 71.02%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68,818,542 18.56%    -761,573 -761,573 68,056,969 18.36% 

4、境内自然人持股 208,725 0.06%      208,725 0.06% 



 

5、境外法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42,768 0.01%      42,768 0.01% 

9、投资者配售股份 195,000,000 52.60%      195,000,000 52.60%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195,000,000 52.60%      195,000,000 52.6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6,676,524 28.77%    +761,573 +761,573 107,438,097 28.98% 

1、人民币普通股 106,676,524 28.77%    +761,573 +761,573 107,438,097 28.9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370,746,559 100.00%    0 0 370,746,559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莱茵置业相关股东履行了其在股改中所做出的承诺，

莱茵置业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已偿还垫付对价。 

2、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

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3、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股份如触及其特别承诺，公司将及时公告提示广大投资者。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1月15日 

 


